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向學生收取費用計價協商 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民國 113年 8月 15日(四) 中午 12:10 

會議地點：國立彰化高中 中興樓二樓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王延煌校長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王科權 

壹、 主席報告： 

一、感謝華陽里林榮聰里長以及謝文隆家長會長協助出席擔任社會公正人士及本會議之家長代

表。 

貳、 業務單位（註冊組）報告： 

一、業經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 1135402788B號、臺教授國部字第 1135402789B號函公告，本

學年之「113學年度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雜費及代收代付費（使用費）收費數額」、

「113學年度第 1、2學期高級中等學校學費收費數額表」作為學雜費收費依據，誠如附

件。 

二、8月 5日（一）業經向各處室調查併蒐集資料後，其各項代收代辦費用一覽表草案（附

件）如下，之後再請各位委員審議。 

主席裁示：各項目由各組提報後交付，其內容如下 

特教組：同去年，無特別變更。試務組：統一收費，四科以上 245元，加考不收費，詳細

說明再另外備註。衛生組：團體保險費自 175調整為 200元，健檢費為依實際招標公告實

際金額。訓育組：依法規，畢業紀念冊下學期納入代收代辦費用社團活動組：依採購決標

金額辦理。生活輔導組：電動腳踏車停車費用，自 80調降為 70元；學生宿舍費，原 4750

調整為 4810元。總務處：收費標準與往年相同。 

參、 提案討論 

一、案由一：攸關「114年度學科能力測驗」收費方式，提請討論。 

說明： 

循往例每學年學測收費金額頗鉅，尤以現金繳納方式造成教務處、班級幹部、導師形

成管理壓力，同時得花費人力清點，因此註冊組與相關單位討論後，提出幾點可解方

案供委員審議：納入註冊單、另製單繳納、按往年以現金繳納。另右圖檢附本案學科

能力測驗收費標準。 

主席裁示： 

1. 經鈞長與黃宇安、紀澤宇、徐健展、鄭律旂等四位學生代表商議，訂定兩方案進行表

決，分別為併入註冊單與另製單繳納，並保留現金代繳權力。 

2. 投票結果為：同意併入註冊單 1位，另製單繳納 14票，故決議學測費另外製單繳納。 

 

二、案由二：各項代收代辦費用一覽表草案如附件 4，提請討論。 

說明： 

1. 教務處 

（1） 學、雜費、實習實驗費均依公告收費標準辦理。 

（2） 免收學費者依「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費實施要點」辦理。 

（3） 電腦使用費依學生選修資訊相關課程依照節數計算費用。 

（4） 補發學生證費用依一卡通公司公告調整為 160元/次。 

（5） 特教組項目之相關費用均依公告收費標準辦理。 



（6） 教學組項目之相關費用均依公告收費標準辦理。 

（7） 試務組模擬考費用依採購決標金額訂為不分科系， 245元/人/次。 

（8） 設備組書籍費用依採購決標金額辦理。 

2. 學務處 

（1） 衛生組團體保險費依國教署來函調整為 200元/第一學期。 

（2） 健檢費用依招標公告金額調整辦理。 

（3） 訓育組項目之相關費用均依公告收費標準辦理。 

（4） 學生會費依學生會編列預算並經學生議會審議通過後收取。 

（5） 高三畢業紀念冊將於第二學期列入代收代辦費用，相關金額依招標公告金額調

整辦理。 

（6） 社團活動組之相關費用均依採購決標金額辦理。 

（7） 腳踏車停放費與電動腳踏車停車費，合併調整為學生車棚停車費。電動腳踏車

停車費依計價會議調降為 70元/每學期。 

（8） 學生宿舍費依公告收費標準調整為 4810元/每人每學期。 

（9） 其餘生活輔導組之相關費用均依採購決標金額辦理。 

（10）家長會費若家中二人以上就讀本校，僅收取一人費用。低收入戶有證明者免於

繳納。 

3. 總務處各組相關收取費用依原定標準辦理。 

會議決議： 

1. 試務組模擬考費用應將「每位學生至少報考四科，加考不另外收取費用。」備註

說明於收費項目欄位。（教務主任提議） 

2. 附件 6「112學年度第 1學期國立彰化高級中學學雜費及代收代付費收費標準

表」應更正為 113學年度。（總務主任提議） 

3. 生活輔導組電動腳踏車停車費收費依據「111.08.17」更改為 113年度。（學務主

任提議） 

 

肆、 臨時動議 

一、出納組提案，學生代收代付及代辦費用併入註冊單項目如下： 

1. 教務處：學費、雜費、實習實驗費、電腦使用費、主副修個別課差額鐘點費、學生重補修

費、課業輔導費、暑假輔導費、模擬考費用、書籍費。 

2. 學務處：團體保險費、健檢費、班級費、學生車棚停車費、學生宿舍費、寒暑期住宿費、

宿舍團膳費、住宿生冷氣維護費、家長會費。 

3. 總務處：冷氣使用及維護費。以上併入註冊單項目資料敬請於 8/19下班前傳送相關人數、

名單至出納組信箱(pei@chsh.chc.edu.tw)，以利統整匯出 113 學年第一學期註冊單。 

伍、 散會 

 

 

 

 


